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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大学 2024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名称 教育综合  编号 333   

一、考察性质 

 

《教育综合》是教育专业学位类别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课必考科目之一。

考试对象是具备学士学位和符合我校研究生招生简章中规定的相关条件的人员。其

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专业学位必需的基本素质、一般

素质和培养潜能。评估的标准是要求达到普通高等院校优秀本科毕业生能达到及格

或及格以上水平，并具有较好的教育相关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 

 

二、考察目标 

 

《教育综合》考试范围为教育学原理、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和教育心理学

四门教育学科基础课程。要求考生系统理解和掌握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

和基本方法，能够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教育的实际问题。 

本考试旨在三个层次上测试考生对基础理论知识掌握的程度和运用能力。三个

层次的基本要求分别为： 

1.熟悉记忆：根据试题，要求考生联想所熟悉、记忆的教育相关学科的基本知

识、基础理论，准确地表述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2.分析判断：运用教育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解释教育现象。 

3.综合运用：通过对所学教育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综合运用，能阐释

有关的理论问题，解决教育的现实问题。 

 

三、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考试时间：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3小时。 

2.试卷满分：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 

3.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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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试卷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     30分（共 6题，每小题 5分） 

  简答题     40分（共 4题，每小题 10分） 

  分析论述题    40分（共 2题，每题 20分） 

  案例分析题  40分（共 2题，每题 20分） 

5.试卷内容结构： 

    教育学原理      约 60分（40%） 

中国教育史      约 30分（20%） 

外国教育史      约 30分（20%） 

教育心理学      约 30分（20%） 

 

四、考察内容 

（一）教育学 

    1．教育学概述 

    2．教育的概念 

    3．教育与人的发展 

    4．教育与社会发展 

    5．教育目的 

    6．教育制度 

    7．课程 

    8．教学 

    9．德育 

    10．班主任 

    11．教师 

    12．学校管理 

    

 （二）中国教育史 

    1．西周官学制度的建立与“六艺”教育的形成 

    2．私人讲学的兴起与传统教育思想的奠基 



 

3 

 

    3．儒学独尊与读经做官教育模式的形成 

    4．封建国家教育体制的完备 

    5．理学教育思想和学校的改革与发展 

    6．早期启蒙教育思想  

    7．中国教育的近代转折 

    8．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 

    9．近代教育体制的变革 

    10．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 

    1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 

    12．现代教育家的教育探索 

    

 （三）外国教育史 

    1．古希腊教育 

    2．古罗马教育 

    3．西欧中世纪教育 

    4．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 

    5．宗教改革时期的教育 

    6．欧美主要国家和日本的教育发展 

    7．欧美教育思想的发展 

    

 （四）教育心理学 

    1．教育心理学概述 

    2．心理发展与教育 

    3．学习及其理论 

    4．学习动机 

    5．知识的学习 

    6．技能的形成 

    7．学习策略及其教学 

    8．问题解决能力与创造性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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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社会规范学习与品德发展 

    10．心理健康及其教育 

五、参考书目 

 

1.《全日制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入学考试大纲及指南》（教育综合科目），

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 

2.《教育学》，王道俊、郭文安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3.《中国教育史》，孙培青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外国教育史教程》，吴式颖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5.《当代教育心理学》(第 2版)，陈琦、刘儒德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六、考试工具（如需带计算器、绘图工具等特殊要求的，需作出说明，没有请

填写“无”） 

 

无 

 

 


